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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
———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

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阀阅流品乃中古士族制度的核心要义,家世背景是身份地位和权益分配的决定因素。经历士

族化风潮洗礼的北魏深得其中精髓,它遵循从旧原则,以具有蓝本意义的晋品令为基准,综合统计曾祖、祖父、

父亲三代的官爵世资,均值一至三品者为膏腴,四至五品者为甲乙丙丁四姓。这两者的层级位差突出表现在

乡品和起家官品方面,常制膏腴乡品一品,以五品官释褐;四姓乡品二品,以六品官释褐。这种新格局不仅造

成士庶天隔,即便在士族阶层内部也出现分野。北魏秉承魏晋士族制旨趣,结合现实统治需要,形成唯门第是

从的贵族体制,但它阻塞社会流动,造成身份凝固,势必让位于上下对流通畅、洋溢生机活力的庶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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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士族体制牢固支配六朝社会,塑造中国古代特色鲜明的独立时段。它唯门第是从,遵奉流

品理念,按家世背景捍卫森严的身份等级壁垒,构建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彼此隔绝的权

利格局。在此环境下,非但士庶鸿沟无法逾越,即便士族内部的细密分野亦不容染指。无怪日本学

者宫崎市定慨叹:“大凡贵族社会是阶层社会,自上俯视,阶层无限;自下仰望,也是阶层无限。”[1]154

魏晋南朝历史底蕴深厚,阀阅序列清晰明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士族化道路上亦步亦趋,
更是把汉人约定俗成的某些惯例以法律形式贯彻执行[2]90-91。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魏对中古士族传

统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升华。故而,探讨北魏士族门第的形成、划分及相应的利益

配置关系,既可了解六朝整部士族制度的运作机理,又能透视拓跋统治集团独特的构造与演进趋

势,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现有研究成果除前引宫崎市定和唐长孺的著述外,值得重视的还有毛汉光

《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3]146和祝总斌《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

度》[4]174两篇文章。他们初步找到北魏门第甄别的体制依据和标准,但仍存在很多逻辑漏洞亟待填

补,特别是局限于相关诏令文本的解读,缺乏家族具体实例的完整分析,难以揭示士族分层之总体

面貌。

一、北魏士族门第分等的文献依据

积极促进统治阶级成员的士族化转变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其构想是利用

中原既有的士族游戏规则,把胡汉勋贵整合到同一阀阅序列里衡量比较,使门第之争顺理成章地取

代华夷之辨成为政治生活的新主题,进而达到顺应先进文明、消弭民族隔阂、维持长治久安之终极

目的。客观地讲,这个初衷基本实现,切合士族旨趣精致的门品秩序正式出台。学界耳熟能详的经

典史料莫过唐代谱学家柳芳的记述:“‘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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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

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5]卷一九九,5678意即斟酌累代官爵世

资划定门等。前辈学者对此论议纷纭,但仍是本文主攻的突破点。
有如下问题需要澄清:首先,北魏士族制的显著特征是强调体制因素对姓族门第的决定作用,

以官职为硬性指标,由朝廷集中量化评比。上述引文提到的官职有三公,九卿,尚书省的令、仆射、
诸曹尚书和吏部郎,集书省的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禁卫系统的领军、护军将军,地方的州刺史,皆系

声威显赫的实权要员。但不能就此断定门第的参选资格仅限这些职位,毕竟它们只是冰山一角,远
未覆盖全体官僚,那些权势地位与之相仿的职务难道会被排斥在外吗? 设定如此狭促的适用范围

完全不合情理。实际上,与尚书、集书省长官并列的中书、秘书省监、令同样生效。史载,朝臣韩显

宗进谏孝文帝:“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
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答复

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6]卷六○,1343从而推知,引文所涉诸职不过是某一特定层级的代

表,划分门第的基准应为可量化计算的朝班品位,绝非少数具体的官职。
其次,北魏既按官品诠量门第,究竟采用哪部品令呢? 这是个异常棘手的难题,因为士族化运

动前后至少通行过三部截然不同的品令,即晋令、太和前令和太和后令。晋令是汉朝禄秩终结后,
官品制初创阶段的产物,因其标界立基的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典范。它囊括从中

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其品有九级,且不分正从,在身份定位和换算关系方面简明易行。种

种迹象表明,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叶以前一直沿袭晋令,即便增损改易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太和前令

于太和十七年(493)颁布,它以晋令为底本,嫁接北归降臣王肃提供的萧齐尚在酝酿的改良方案,品
分正从,各品又划上中下阶,形成正从九品十八级五十四阶之精密体系,堪称历史首创。同级官职

在长期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地位和效力的细微分差赖以显现,但也因此给计资定品造成不小的误差。
前令带有试运行的过渡性质,不久即告废止。太和后令的草案始颁于太和十九年,太和二十三年以

后正式推行,其与前令的关系,笔者比较接受宫崎市定的看法:它切割前令士族垄断的六品(贵族

线)以上层位,单独划分流内正从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余下部分作为寒素供职的流外勋品,以期落实

士庶流品原则。前、后令在理论上可相互折算[1]245-246,但不排除效力变更引起的个别品级扰动,偏
离幅度通常在两级之内[7]。因其旨趣与晋令大相径庭,且位格愈发繁琐细密,故实难有效解算世资

与门第的匹配比例。新、旧令间的切换直接影响结论的准确,必须格外审慎。
然而,宫崎市定和毛汉光不约而同地都用太和后令标定引文中代表性官职的品级:膏粱的三公

正一品;华腴的尚书令正二品,尚书仆射从二品;甲姓的尚书,领军、护军皆正三品。乙姓的九卿、方
伯(上州刺史)皆正三品;丙姓的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皆从三品;丁姓的吏部郎中正四品,正员郎正五

品[1]267[3]146。理由是北魏厘定姓族的太和十九年业已施行后令。这样处理不能说毫无根据,《皮演

墓志》明载:“(太和)十有九年,改创百官,仍除奉车,从新令也。”[8]83新令无疑是指后令,但此举只针

对现任官员的品级,统计前代世资能否适用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当时士族候选者的先世大多早

于太和年间入仕,部分甚至前延至两晋、十六国,官品如前所述以晋令衡量,日后给予待遇自然遵循

“从旧”原则,援引法律术语解释,太和品令不具备追溯既往的“溯及力”。也就是说,决定门第的世

资应以其发生时的旧品级,而非定姓族时更换的新品级为准。加之太和品令区分正从上下,把本来

平级的官职搞得参差不齐,蕴含士族制初始信息的旧令体系支离破碎并亟待整合,这使门第校定举

步维艰,回归晋令似为应对困局的关键钥匙。笔者前期研究也曾发现,北魏士族化时代,晋令与太

和前、后令在计资定品方面兼容并蓄,它们协调配合、互相比照,共同制约家世等第和仕途升进[9]。
事实上,此种观念客观真实,绝无杜撰的成分。史载:“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

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
求详正。……(太常卿刘芳议):‘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

《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6]卷一○八,2793,2795此例便是



时人为弥补太和品令的缺陷,参考晋令界定官员身份之实证。
鉴于此,不妨移用晋令重新标注引文中各项官职的品级:膏粱的三公一品;华腴的尚书令、尚书

仆射皆三品;甲姓的尚书、领军、护军皆三品;乙姓的九卿三品,方伯四品;丙姓的散骑常侍三品,太
中大夫七品;丁姓的吏部正员郎五品①。有理由相信,北魏就是据此标准划定士族门第的。而且,
较之前述后令标准,它布局有序、衔接紧密、高下立判,可操作性愈强,阐释问题也就更加直观。

再次,明乎士族诸层次的品级规定,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对号入座。这些数值只是朝廷统筹

把握的参照区间,恰如户调式以“九品混通”征缴的租调额,还需继续加工处理。唯有综合计算诸元

均数方能弄清各自的准入资格:膏粱一品,华腴三品上班,甲姓三品下班,乙姓四品,丙姓五品上班,
丁姓五品下班。再按当时惯例归并整合,大抵说来,膏粱、华腴统称“膏腴”,系家世一至三品的一流

高门,处士族上层;甲、乙、丙、丁统称“四姓”,系家世四至五品的一般高门,处士族下层[4]173。毋庸

置疑,五品是士族的底限,三品是士族内部两极分化的界线。士族阶层由此一分为二,中间划出深

深的边际。相应地,具体门第的评估须依照晋令核算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履历,结果也应为一个均

数,即所谓世资均值。如崔振“既才干被擢,当世以为荣。后改定职令,振本资惟拟五品”[6]卷五七,1272。
五品就是崔振的世资均值。再把它与上述结论进行比对,其在士族梯次中的确切位置便可一目了

然。总之,世资均值理论上是门第等级的决定因素,其求算的基数如柳芳所言为“三世”。此乃考量

士族成色特有的世代限度,孝文帝厘定代人姓族亦以三世为准[6]卷一一三,3014。江阳王元继回忆道:
“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6]卷一○八,2763曾祖至于己身

即为三世。追溯上限无须甚远,毕竟士族取决于当世轩冕,而非先祖的荣冢枯骨[2]55;但也不能太

近,因为士族的形成要有日积月累的沉淀,俗语“三代以下无贵族”讲的就是这番道理。总之,先世

三代履历是衡量社会阶层对流状况的重要参照,自然是剖析中古社会结构功能的有效途径。

二、北魏士族门第等级与释褐的关系

北魏门第等级制度不会仅停留在纸面上,必定伴随士族化进程的深入付诸实践,切实成为资源

配置的标尺。照此逻辑逆推,不同层位的士族只要在某项待遇上保持规律性的数量级差,就能间接

证实该制度的客观存在。关键是选择哪项待遇充当研究对象。众所周知,士族特权集中体现在仕

进方面,而整个仕途中最能反映家世信息的莫过释褐环节,故笔者特以此为媒介揭示士族内部的分

野。所谓释褐,又称出身、起家、解巾等,专指士人登仕首次授予公职的过程,标志着由体制外的庶

民蜕变为体制内的官僚。释褐作为宦场竞赛的起跑线,身份不同则位置各异。据传:“孝文帝制,出
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

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10]卷一六,390-391足见,起家官与世资门第成固定比例紧密搭配,说明释褐

确有折射阀阅等第之功能,笔者的思路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为保证结论的准确,研究样本的筛选必须格外审慎,笔者主要措意以下诸条件:其一,资料来源

限定为出土墓志,传世正史暂且忽略,这是因为魏收修史粗疏草率,记录传主的履历讹漏甚多,释褐

部分的质量远不及时人根据行状、家传、谱牒直接撰写的墓志。其二,现存的北魏墓志数量不菲,然
赝品充斥、真伪难辨,故只在著录精详而广受学界赞誉的书中挑选志文,即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

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简称“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

2005年版,简称“疏证”),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简称“洛志”)和叶炜、
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简称“墨志”),出土时间截止近年。其三,
采集的释褐材料需同时兼具至少两代的世资信息,才能发挥释褐对门第的定位功效。其四,无论世

资官爵还是起家职务均须在晋令中有品级可查,以便在同一序列中探寻彼此的关联。基于上述四

① 杜佑:《通典》卷三七《职官一九·秩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3-1005页。要说明的是,晋令尚书郎位列六品,但吏部

郎负责铨选,领衔诸部尚书郎,实际效力相当于五品,后径直提升为五品,使其名实相副。参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7页。



项标准,笔者共取样53例,展示情况分类如下:
表1 膏腴子弟释褐表

人物 家世背景
世资

均值
起家官

起家

官品
资料出处

尉标 祖、父皆一品公爵 一品 伏波将军 五品 墨志118
司马兴龙 祖三品征西将军,父三品散骑常侍 三品 鲁阳太守 五品 汇编348
杨舒 祖五品太守,父一品公爵 三品 散骑侍郎 五品 汇编94
于万年 祖二品安西大将军,父三品后将军 三品 明威将军 五品 汇编208
穆子宁 祖二品侯爵,父三品司农卿 三品 给事中 五品 墨志192

表2 甲乙丙丁四姓子弟释褐表

人物 家世背景
世资

均值
起家官

起家

官品
资料出处

高道悦 曾祖三品尚书仆射,祖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 四品 侍御史 六品 汇编104
李璧 曾祖三品尚书,祖、父皆五品太守 四品 中书博士 六品 汇编118
张卢 曾祖五品太守,祖四品刺史,父四品武卫将军 四品 大将军司马 六品 汇编126
石育 曾祖三品镇东将军,祖四品子爵,父五品男爵 四品 殿中将军 六品 汇编306
王僧 曾祖四品建威将军,父四品步兵校尉 四品 殿中将军 六品 汇编318
缑静 祖三品尚书,父五品太守 四品 殿中将军 六品 洛志31
刘悦 祖四品刺史,父三品平北将军 四品 殿中将军 六品 洛志39
邢伟 祖四品子爵,父四品刺史 四品 奉朝请 六品 汇编78
赫连悦 曾祖四品刺史,祖六品尚书郎中,父三品抚军将军 四品 奉朝请 六品 汇编275
寇永 曾祖、祖皆四品刺史,父三品安南将军 四品 奉朝请 六品 洛志36
崔混 曾祖、祖皆五品太守,父二品侯爵 四品 秘书郎 六品 汇编326
杨穆 祖五品太守,父三品散骑常侍 四品 渭南令 六品 疏证156
赵安 曾祖四品步兵校尉,祖三品散骑常侍 四品 蒙蓟县令 六品 洛志34
宇文绍义 祖一品公爵,父六品治书侍御史 四品 太学博士 六品 墨志60
王翊 祖三品镇北将军,父六品司徒从事中郎 五品 秘书郎中 六品 汇编253
张瓘 曾祖五品太守,祖四品刺史,父五品给事中 五品 信都县令 六品 汇编314
宗欣 祖四品子爵,父五品宁远将军 五品 殿中将军 六品 汇编367
刘钦 曾祖五品男爵,父四品镇将 五品 殿中将军 六品 墨志76
田彪 祖四品刺史,父五品太守 五品 殿中将军 六品 墨志214
侯掌 曾祖五品太守,祖七品中书议郎,父五品伏波将军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疏证104
杨暐 祖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疏证141
贾祥 祖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洛志20
郭钦 祖三品辅国将军,父八品安西将军长史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墨志80
辛韶 祖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墨志202

  把取样置于同一套晋令体系中权衡比较①,发现家世门第与释褐官品对应关系规律性最强的

为上面两表。表1揭示世资均值一至三品的膏腴子弟例以五品官释褐,表2揭示世资均值四至五

品的甲乙丙丁四姓子弟例以六品官释褐。膏腴和四姓的登仕起点固定保持一级位差,反证二者在

士族内部的地位泾渭分明。两表包含事例29个,约占总数的55%,说明此乃朝廷铨叙常制使然。
不容否认的是,还有24个事例与此规制不符,回避掩盖反向证据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故
应正面给予合理解释。破例释褐无外下面两种类型:

如表所示,世资均值一至三品的膏腴人士并非都五品登仕,有16例六品释褐,2例七品释褐,1
例四品释褐;世资均值四至五品的四姓人士并非都六品登仕,有2例七品释褐,1例四品释褐,2例

五品释褐。与常制的上下偏差控制在二级以内。这是因为,北魏官场形势错综复杂,很多职位的声

望度与回报率变幻莫测,使仕途充满人为和积习导致的偶然因素。所以,执行常制不代表没有特

① 北魏五等贵族爵的品级与晋制不同,西晋在王爵与二十等爵的顶点列侯之间安插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位置,以便在政权

嬗代之际安抚大族。杜佑:《通典》卷三七《职官一九·秩品二》载晋令:公爵一品,侯、伯、子、男皆二品。第1003页。北魏则把五等爵分

别对应一至五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转述北魏爵制:“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991页。北魏爵制虽有重大调整,但仍未超出晋令范畴,且爵级间距错落有致,分布更趋合理,故本文统计世资时爵品暂以

北魏制度为准。



例,出现特例亦无法否定常制的存在,两者其实并行不悖,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应该破除。
表3 降等释褐表

人物 家世背景
世资

均值

理论

起家
起家官

起家

官品
资料出处

穆绍 祖、父皆一品公爵 一品 五品 太子舍人 七品 汇编282
杨元让 祖一品公爵,父一品仪同三司 一品 五品 太学博士 六品 墨志174
李挺 曾祖、祖皆一品公爵,父二品侯爵 一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汇编350
杨仲宣 祖一品公爵,父一品太尉 一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疏证152
王偃 祖、父皆二品侯爵 二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汇编354
叔孙固 祖三品尚书令,父一品司空 二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汇编365
薛怀俊 曾祖三品光禄大夫,祖二品侯爵,父一品公爵 二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墨志158
长孙盛 祖二品侯爵,父一品公爵 二品 五品 侍御史 六品 洛志32
于纂 曾祖、祖皆一品公爵,父三品散骑常侍 二品 五品 秘书郎 六品 汇编200
崔宣靖 祖二品侯爵,父一品公爵 二品 五品 秘书郎中 六品 墨志198
韩显宗 祖五品太守,父一品公爵 三品 五品 著作佐郎 六品 汇编39
李颐 曾祖四品刺史,祖二品骠骑将军,父三品征北将军 三品 五品 秘书郎 六品 汇编179
吕盛 祖四品刺史,父一品司空 三品 五品 秘书郎中 六品 墨志56
何琛 祖三品尚书,父三品抚军将军 三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墨志50
赵静 祖三品征西将军,父二品骠骑将军 三品 五品 奉朝请 六品 墨志160
陆绍 曾祖一品公爵,祖四品刺史,父三品安西将军 三品 五品 公国郎中令 六品 汇编235
王温 祖三品征虏将军,父三品龙骧将军 三品 五品 公国郎中令 六品 疏证134
张宁 祖三品安东将军,父三品镇军将军 三品 五品 殿中内监 七品 汇编305
辛穆 祖四品骁骑将军,父四品刺史 四品 六品 中郎将长史 七品 洛志24
杨颖 曾祖、祖皆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 五品 六品 大司农丞 七品 汇编61

表4 越级释褐表

人物 家世背景
世资

均值

理论

起家
起家官

起家

官品
资料出处

于景 祖、父一品公爵 一品 五品 积射将军 四品 汇编196
张琼 曾祖三品征东将军,祖五品太守,父三品征南将军 四品 六品 定州刺史 四品 墨志72
张玄 曾祖三品尚书,祖四品中坚将军 四品 六品 中书侍郎 五品 汇编280
杨泰 祖、父四品刺史 四品 六品 伏波将军 五品 汇编101

  表3所示20例入仕皆自贬身价,状况大致分三类:一是以崇高的清誉和非凡权势补偿官品的

低落。有清官首望秘书郎、著作佐郎,御前显要奉朝请、殿中内监,政坛新锐侍御史、大司农丞,士族

对此无不趋之若鹜,其效力自然水涨船高;二是屈尊侍奉辅佐权臣显宦换取提携扶植。有太子舍

人、公国郎中令、中郎将长史,通过与皇储、国君和府主缔结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君臣之义”攫获丰

厚资源和跃升跳板;三是刻意迎合自我的文化志趣和学术追求,有太学博士,致力于传道授业。上

述职务的实际地位比照品级都有大幅提升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特例实为常制的外围补

充。表4所示4例入仕皆破格跃升;于景出身勋臣八姓,父祖世掌禁军,权倾朝野;杨泰、张玄系汉

魏旧族,借助社会影响力攀至拓跋上客;张琼乃河西著姓,投靠契胡尔朱荣镇戍河北,俱因特殊的政

治资本备受亲宠。总之,以退为进的倒转和不拘一格的超迁都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变通,是为满足

各自诉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抄取的捷径,惟有衬托以常制,方凸显其另类。进而言之,释褐水准的

异动不会左右既定的门第等级。同列表3的穆绍和陆绍堪称典型,《穆绍墓志》:“东夏膏腴,北蕃殷

阜,三延嘉命,推而弗有。”《陆绍墓志》:“君承膏腴于北都,缀联葩于南京。”表明降等释褐丝毫无损

他们的膏腴身份。

三、北魏象征士族门第的乡品问题

以释褐为媒介,证实北魏士族膏腴与四姓之间拉开明显的距离。六朝时期,出身等第常用九品

乡品标识:二品以上为士族,三至五品为寒士,六至九品为寒人。那么,北魏士族内部的分化是否会

表现为乡品的差异呢? 首先应该明确,北魏全盘照搬魏晋九品官人法评议乡品。《元瞻墓志》:“后
为汝南王以茂德懿亲重临京牧,妙简忠良,铨定乡品,召公为州都,委以选事,区别人物,泾渭斯



叙。”[11]228又《王曦墓志》:“乡闾偘偘,邦党敬信。”[12]偘乃品之别字异体,偘偘即品品,意即品评乡

品。同时继承的还有计资定品的作法,清河王元怿有言:“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

卑。”[10]卷一六,391乡品于是变成世资门第的标志,故又称门品或资品。如李冲质问孝文帝:“若欲为治,
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6]卷六○,1343高阳王元雍奏:“臣又见部尉资品,本居流外,刊
诸明令,行之已久。”[6]卷二一,554在此方面,北魏与汉族王朝如出一辙[13]94。

乡品二品的层级在北魏确曾存在。孝文帝指示新品令的修订:“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

之官,复有七等。”[6]卷五九,1310-1311与之类似的梁武帝天监七年(508)的新班制有云:“位不登二品者,又
为七班。”[10]卷三七,1014这里,“士人”可与“二品”互换互训,证明二品乡品就是北魏士庶的界标。除此

之外,北魏史料中还有些间接迂回的表述。道武帝天赐二年(405),“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

六者。”[6]卷一一三,2974这并非是说刺史官居六品,而是按照官品减四求得乡品的惯例对出身等第的限

制[1]162,实则特指二品乡品。同理,《杨遁墓志》:“掌万机之总会,居六品之清美。”[8]154也是针对二品

乡品而言。既然二品乡品是北魏士族的身份底限,理应匹配世资均值四至五品的四姓门第,而对应

世资均值一至三品的膏腴门第道理上就是一品乡品了。
正如魏晋时人对一品乡品的桂冠心生敬畏,北魏士族亦谦逊地予以避讳,这是文献中没有直接

记载的缘故,但墓志标榜高贵身世的文字却流露出蛛丝马迹。以上表所举膏腴人物为例,《尉标墓

志》:“顾万姓于后尘,俯千官而高视。”《司马兴龙墓志》:“门极崇高之绪,家传道义之风。冠冕相映,
风流继轨。虽袁作人物之主,杨为载德之门,高下相倾,故无以匹。”《穆绍墓志》:“公民望朝右,安危

注意。”《杨元让墓志》:“六代胜生,千龄受谢,我人官天爵,独步域中。”《薛怀俊墓志》:“遨游长者,交
结群公,汝南之评日高,许下之论逾重。”《于纂墓志》:“未仕播声,升朝缉誉。信可以縻爵登槐,继调

鼎饪,光国五公,荣家四世。”《崔宣靖墓志》:“世冠赵魏,领袖河都。”《李颐墓志》:“文章高雅,超于时

伦,性情友笃,重于乡闾。”《何琛墓志》:“英情标众,雅志超群。”《赵静墓志》:“标格俊爽,领袖缙绅,
人伦水镜。”《王温墓志》:“冠冕皇朝,随居都邑。”《张宁墓志》:“开国承家,冠冕弈世。”这些充满睥睨

群伦、舍我其谁气魄的言辞,不单是对逝者的溢美虚夸,在士族制语境下,它代表独一无二的身份地

位,也就是一品乡品的变相告白,事实上成为膏腴群体专有的铭牌。另外,北魏特设超品乡品,特授

凌驾群臣的皇室至亲、开国勋臣和五等封君。夹在超品与二品之间的难道不是史无明文的一品吗?
作为北魏士族的两大层级,膏腴和四姓都能在乡品序列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前者领衔为一品,

后者殿后为二品。若联系上节述及的释褐制度,则牵涉出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即乡品与起家官品

的对应关系。宫崎市定对此早有明论:“获得乡品二、三品者,可以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

次,获得乡品四、五品者,可以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进而假定原则与实行之间会出现若干变

化,我们可以将此原则表达得更加精确。……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

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

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如果上述对应关系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从人物传记中知道其

起家官品,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测出乡品等级。”他预料到会遭受种种非议,特别强调:“我们在正史

列传中能见到的人物经历,更多属于打破标准形式的特殊情况。但是,如果因为各个人的情况不相

符合,就完全否定原则的存在,那就麻烦了。”①以本文结论验之,常制下,乡品一品的膏腴五品释

褐,乡品二品的四姓六品释褐;即便产生特例,浮动范围也在上下一级左右。综合而言,北魏士族乡

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确有四级差距,与宫崎氏的观点基本吻合。换个角度思考,既然可以通过起家官

品推算乡品,世资均值一至三品的膏腴五品释褐,乡品就是一品;世资均值四至五品的四姓六品释

褐,乡品就是二品,阻隔两者的沟壑由此显露无遗。此乃当时尽人皆知的常识,史家秉持常事不书

的态度省略处理,才给后世了解详情原委造成障碍。

①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66、76页。批判宫崎氏观点的学术论争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

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1页;李济沧:《东晋贵族政治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四、余 论

门阀士族是中古社会与国家的统治力量,给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乃至意识形态都打上了

深刻的烙印。对士族固有性格的最佳概括,莫过自利性、世袭性、垄断性和封闭性,归结起来就是绝

对的排他性。要满足这样的利益诉求,必须搭建严格的身份等级体系,并恪守资源配置唯门第是从

的准则。由此铸就的流品信条实乃士族制运作的核心原理。北魏虽是异族政权,但在门阀化道路

上紧跟华夏时尚潮流,将阀阅秩序推向极致。它按即时从旧的办法,以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晋品令为

准绳,根据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官爵世资规划门第等级,均值五品为士族起码的入围资格,于其

内继续细分:一至三品为膏腴,授予一品乡品,以五品官释褐;四至五品为四姓,授予二品乡品,以六

品官释褐,起家官品与乡品确实保持四级间距。如此这般,支配士族制的四大要素:家世、门第、乡
品和起家官内在的逻辑关联彻底贯通,北魏士族的分层现象赖以清晰呈现。总之,中古士族制背景

下,士庶天隔固然显著,士族集团内部膏腴、四姓之辨亦不容忽视,该格局非惟魏晋传统的承继,更
是北朝砥砺前行的历史成就。笔者先前关于元姓皇族趋向贵族化,依据服叙世资造成内部分野的

个案研究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据[14]。
本文以释褐为中心考察北魏士族的门品等级,归根结底要揭示一个重要事实:久经士族化浪潮

冲击的北魏已是非常典型的贵族制门第社会。其类型和机理与官僚制下的秦汉、宋明社会有本质

的差异,就身份等第的决定因素而言,秦汉为现任官职掌握的权势,宋明为科举功名和金钱财富,而
北魏一如六朝为累代积淀的家世背景。北魏对门第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皇帝也要遵

守士族流品规则。《韦彧墓志》:“高祖孝文皇帝定鼎嵩瀍,亲简人门,太和十九年,钦公高辩,顾谓仆

射李思冲曰:才明如响,可除奉朝请,令优游道素,以成高器。”[8]128李冲尖锐批评孝文帝专崇门品已

如前引,韩显宗亦直言不讳:“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

于皇家?”[6]卷六○,1339反衬出身论之甚嚣尘上。该趋势后来愈演愈烈,宣武帝班诏:“中正所铨,但存门

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6]卷八,199公正地讲,不应否认名门望族在培育卓越人格素养方面具备得天

独厚的优势,毕竟他们能够聚拢一切优质资源、提供自由广阔的人生舞台,但不能因此抹杀下层人

士的发展潜质和上升空间。门第社会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无法根除的

痼疾,它导致身份凝固、阻塞上下对流、窒息生机活力、影响人才发展、妨害公平正义,势必会被社会

移动畅通无阻且更能激发创造力的新式平民社会所取代。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此乃不可逆转

的进步潮流,这或许就是中古留给现今弥足珍贵的教训和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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